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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环审（湘潭县）〔2025〕号
关于《湘潭新大粉末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年产120台高端智能压力烧结炉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湘潭新大粉末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你单位由湖南泓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湘潭新大粉末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年产120台高端智能压力烧结炉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湘潭新大粉末冶金技术有限公司拟投资12000万元，选址于湘潭天易经开区云龙东路以北，紫竹路以西，湖南振洋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以东地块，建设年产120台高端智能压力烧结炉产业化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30473.95m2，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厂房1栋、科研楼及综合服务楼1栋等配套环保工程，总建筑面积25495.44m2；二期建设内容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主要产品包括：5518A型智能压力烧结炉13台/a、GN3312P10-VII型智能压力烧结炉16台/a、GN4412P6-VII型智能压力烧结炉16台/a、GN5530P6(H)-VI型智能压力烧结炉28台/a、GN5530W型智能压力烧结炉34台/a、GN5518P10-VI型智能压力烧结炉13台/a。主要生产设备包括：轴加工中心1台、数控铣镗加工中心1台、130镗床1台、111加工中心1台、65立式加工中心1台、车铣复合加工中心1台、数控车床2台、数控弯管机1台、等离子切割机1台、电焊机10台、氩弧焊机10台、喷漆房1间等设备。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包括：炉壳120件/a、保温筒120件/a、罗茨泵120件/a、石墨发热体120套/a、水性漆2.4t/a、冷轧钢板354t/a、304钢管715t/a、焊条0.52t/a、焊丝0.33t/a、润滑油0.4t/a、水5281m3/a、电40万kw•h/a等。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切割、焊接、机加工、组焊、总装、喷漆、自然晾干、检验、成品等。
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相符，根据天易经开区意见和环评结论，经现场勘察，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所列内容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建设和营运期间，建设单位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落实环保“三同时”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做到文明施工、科学施工，施工场地和施工设施要注意“三废”治理和噪声防护。按照湘潭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控措施，落实“八个百分百”要求。施工作业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得直排周边水体。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并采取减震降噪措施，确保施工厂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施工过程中产生土石方及时回填，严禁随意堆弃；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分类收集，及时清运并交由相关部门妥善处理。
2、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厂区内必须使用天然气、液化气或电等清洁能源。加强车间内通排风系统，设置焊接专区，焊接烟尘采取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确保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调漆、喷漆、晾干工序均在密闭房间内进行，产生的废气经负压收集，采取“干式过滤柜+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不低于15米高排气筒（DA001）高空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有组织排放确保达到湖南省地方标准《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1浓度限值，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厂界VOCs无组织排放达到湖南省地方标准《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3中排放浓度限值;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中限值要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致屋顶排放，确保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2中相关标准。
3、废水污染防治工作。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建设厂区排水管网。项目无生产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隔油、化粪池处理后，确保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和湘潭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接纳标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优化厂区内设备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封闭隔声、安装减震垫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分别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4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废包装材料、废边角料、废滤芯、焊渣收集后交由回收单位综合利用；废乳化液、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过滤棉、含油抹布手套等危险废物，须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进行收集贮存后，交由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并报县分局备案，危废暂存间须按相关要求设置并建立相关台账，规范设立标识标牌等；水性漆废漆渣和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妥善处理。
6、环境风险防范工作。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环保主体责任，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加强生产和环保管理，安排环保专员负责环保设施运转维护。建立健全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和定期监测制度，严防各类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三、根据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总量部门核定，该项目实施后，主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为：VOCs≤0.286t/a（其中有组织0.25t/a）。
四、项目建成投产前，须按规定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项目建设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才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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